
 1 

中西区区议会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楼宇管理、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纪录  
 

日期  ﹕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星期四 ) 

时间  ﹕  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梁子琪先生 ,  JP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第一部分－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杨浩然议员 *  

（第二部分－正式会议）  

委员  

彭家浩议员 *  

杨哲安议员 *  
 

 

注：   * 出席整个会议的议员  

 (   ) 议员出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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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名单：  
 

第 4(i)项    

林仲南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2 

许敏慧女士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3 

谢业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南 )1 

   

第 4(ii)项    

高显伦先生  屋宇署  屋宇测量师 /斜坡安全 2 

   

第 4(iv)项    

谢业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南 )1 

   

第 4(v)项    

冯乐恩女士  屋宇署  高级屋宇测量师 /A3 

黄德诚先生  渠务署  高级工程师 /港岛西  

谢业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南 )1 

许敏慧女士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3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 /西区  

曾裔研女士  地政总署  高级产业测量师 /西 (港岛西及南区地

政处 ) 

   

第 5 项    

陈宝琳女士  渔农自然护理署  动物护理主任 (行动 )3 

廖鸿伟先生  渔农自然护理署  高级农林督察 /禽流感  

林仲南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2 

许敏慧女士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3 

冯诗朗女士  港铁公司  助理对外事务经理  

苏玉燕女士  港铁公司  对外事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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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梁子琪先生 ,  JP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注：出席整个会议 ] 

谢颖嘉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注：出席整个会议 ] 

张帼莹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杨嘉仪女士  发展局  助理秘书长 (树木管理 ) 2 

林仲南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2 

许敏慧女士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3 

李启豪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2 

谢业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南 )1 

曾裔研女士  地政总署  高级产业测量师 /西 (港岛西及南区地

政处 )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 /西区  

冯乐恩女士  屋宇署  高级屋宇测量师 /A3 

袁伟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工程师 /7(南 ) 

陈宝琳女士  渔农自然护理署  动物护理主任 (行动 )3  

骆彦铭先生  水务署  工程师 /香港及离岛区 (分配 2) 

 

 

秘书  

张蔚婷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 (区议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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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欢迎  

(下午 2 时 30 分至 2 时 32 分 ) 

 

1.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梁子琪先生欢迎各委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二零

二二至二三年度楼宇管理、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 (环工会 )第七次会议。由于

中西区区议会辖下楼宇管理、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的职位同时

悬空，根据《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常规》(《常规》)第 34(7)条，会议需要在出席

的委员会成员当中，选出一名议员为临时主席，主持该会议。由于区议会副主

席杨浩然议员在与秘书处的初步沟通中曾表达会竞选临时主席，为表公平，将

由他本人以民政事务专员身分主持会议的第一部分有关临时主席的选举。  
 

2. 杨浩然议员表示没有补充。  
 

第 1 项：通过第一部分会议议程  

(下午 2 时 32 分 ) 

 

3. 各委员对「第一部分 - 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会议议程没有意见，专员

宣布议程获得通过。  
 

第 2 项：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下午 2 时 32 分至 2 时 34 分 ) 

 

4. 专员询问委员是否同意以不记名形式投票，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选出委

员会临时主席。在席委员没有意见。他请委员就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作出提名。 
 

5. 杨浩然议员举手示意有意角逐委员会临时主席。  
 

6. 专员宣布由于没有其他候选人，杨浩然议员当选为是次会议的临时主

席。根据《常规》第 34(7)条，临时主席将主持是次会议，并享有《常规》赋予

主席主持会议的一切权力。由于《常规》并未提及会议前后临时主席除主持会

议外的其他主席权力，故秘书处将会继续按《常规》第 7(2)条的做法，在日后

相关的委员会会议前，先拟备议程和传阅会议文件。如秘书处在会议的三个净

工作日前接获过半数议员对有关讨论事项或文件的书面或口头反对，则有关讨

论事项或文件须予撤销。  
 

7. 专员表示「第二部分－正式会议」将交由委员会临时主席杨浩然议员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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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式会议  
 

欢迎  

(下午 2 时 34 分 ) 

 

8. 临时主席欢迎各委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第二部分的会议，并表示为了

更有效进行讨论，建议每项讨论事项以「四分钟包问包答」形式进行，请各位

出席代表在发言和回应时尽量精简。  
 

第 1 项：通过第二部分会议议程  

(下午 2 时 34 分至 2 时 35 分 ) 

 

9. 各委员对「第二部分－正式会议」会议议程没有意见，临时主席宣布议

程获得通过。  
 

第 2 项：通过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环工会第六次会议纪录  

(下午 2 时 35 分 ) 

 

10. 各委员对环工会第六次会议纪录没有意见，临时主席宣布会议纪录获得

通过。  
 

第 3 项：主席报告  

(下午 2 时 35 分 ) 

 

12. 临时主席表示秘书处早前已把下列资料文件透过传阅方式交给各委

员阅悉：  
 

编号  文件名称  传阅日期  

22/2023 食物环境卫生署  

改善香港环境卫生的策略和工作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4/2023 食物环境卫生署  

二零二三年中西区灭蚊运动（第二

期）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25/2023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中西区小型工程进度报告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第 4(i)项：常设事项－行人路垃圾箱旁垃圾的处理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4/2023 号 )      

(下午 2 时 35 分至 2 时 42 分 ) 

 

13. 彭家浩议员指就他及该区市民所见，北街「家农」货物阻塞道路问题有

明显改善，希望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能够继续留意该路段的情况，保

持执法强度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免该卫生黑点「打回原形」。另外，他近日

收到大量市民投诉位于卑路乍街再辉大厦的「大生生活超市」门外有大量纸

皮箱及杂物，该超市职员开箱货物后随意将纸皮箱弃置于街道，亦不时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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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停放于行人路上，引致街道阻塞及卫生问题，希望食环署能够跟进此卫

生黑点的情况。  
 

14. 食环署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2 林仲南先生指食环署会派员巡查该地点并作

出合适的跟进行动。  
 

15. 临时主席指他留意到中西区内废屑箱的数目减少，甚至行经数条街仍未

见废屑箱供市民使用，他询问是否有早前收起的废屑箱仍未重新设置。  
 

16. 食环署中西区卫生总督察 3 许敏慧女士指所有废屑箱已重新设置于相应

地点。因应部门早年提出的计划，为配合实施都巿固体废物收费，公共空间的

废屑箱数目将逐步减少。如临时主席能提供确实位置，食环署亦可进一步跟进

该处废屑箱的情况。  
 

17. 临时主席指他行经中环一带有数个路段没有废屑箱，同时亦收到市民投

诉街上废屑箱的数目太少，他强调大部分市民原意并非弃置日常家居垃圾于街

上废屑箱中，而是有需要弃置细小的垃圾如卫生纸等。  
  

18. 杨哲安议员表示支持减少废屑箱的数目，但他认为部门需要加强教育，

他建议于收起废屑箱后于该位置设置指示牌指出最近的废屑箱的距离和方向，

令市民更能掌握它们摆放的位置，亦能减低吸烟人士将烟头弃置于路边草丛的

机会。  
 

第 4(ii)项：常设事项－山市街渗漏地渠事宜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5/2023 号 ) 

(下午 2 时 42 分至 2 时 47 分 ) 

 

19. 屋宇署屋宇测量师 /斜坡安全 2 高显伦先生报告文件，指就山市街 3 号

(即雅福台 )至 43 号后巷的部分地下排水管及沙井的维修工程，首两期工程已经

完成，余下第三期工程涉及更换地下排水管及排水管改道工程，预计整项工程

将于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度完成。  
 

20. 彭家浩议员指收到居民的投诉，本星期初于石山街有渠管爆裂的情况，

而行人路的石墙亦有污水渗出，他询问屋宇署是次事件与山市街渗漏地渠的工

程是否有关。  
 

21. 屋宇署高显伦先生指他于四月十八日曾到现场视察，发现源头为位于山

士街后巷的沙井淤塞，他已即时通知承办商清理沙井，亦于十九日安排水车及

吸粪机清理受影响的渠道。经屋宇署就工程聘请的独立顾问了解事件后，相信

与山市街的维修工程并无直接关系。  
 

22. 彭家浩议员询问淤塞的沙井是否属于是次工程中已更换的沙井。另外，

他询问整项工程完成后石山街的卫生情况会否改善。  
 

23. 屋宇署高显伦先生指该沙井已完成维修，但石山街的部分渠管更换工程

尚未完成。由于装设于石山街挡土墙的临时排水管将会于工程完成后拆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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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污水应不会再因淤塞而经临时排水管流向石山街挡土墙并引致卫生问题。至

于山士街后巷的沙井及排水渠管属私人拥有，业主应负责该沙井及排水渠管的

定期保养及维修。  
 

24. 彭家浩议员指业主并不积极跟进是次工程，相信未来有关沙井的保养亦

需屋宇署的提醒。他建议屋宇署多加提醒相关业主需定期保养沙井。  
 

第 4(ii i)项：常设事项－监察坚尼地城旧焚化炉、旧屠房及毗邻用地的除污工程  

事宜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6/2023 号 )                                   

(下午 2 时 47 分至 2 时 50 分 ) 

 

25. 临时主席表示秘书处已于会前邀请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拓署 )出席会议，

但部门表示未能派代表出席。  
 

26. 彭家浩议员指就文件所示，兴建中的临时海滨长廊的工地只占整个工地

范围近海的一小部分，希望了解较内陆一带设施的发展，如路政署的维修厂未

来会否改建成为海滨长廊的一部分并加设康乐设施。另外，他指收到市民投诉

路政署维修厂于夜间发出噪音，询问环境保护署 (环保署 )有否作出跟进及现时

的进度如何。  
 

27. 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南 )1 谢业基先生回复环保署亦有收到市

民投诉路政署维修厂于夜间发出噪音的问题，署方亦有派员到场视察及向路政

署了解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噪音来源为承建商的大型车辆于完成夜间维修工程

后返回维修厂时发出的声音，路政署及承建商方面会作出相应安排，尽量减低

于夜间发出噪音，而环保署亦会继续留意上址的噪音问题。  
 

第 4(iv)项：常设事项－关于中西区内社区环保回收之工作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7/2023 号 )            

(下午 2 时 50 分至 2 时 56 分 ) 

 

28. 杨哲安议员指「绿在西营盘」将迁址至西环地铺继续营运，希望环保署

能及早通知市民新的地址。他认为回收便利点不应设置于太偏僻的地方，应尽

量以方便市民为主。另一方面，由于回收便利点的实际回收量远高于目标回收

量，他建议部门应适时调整目标回收量，并提供诱因鼓励更多市民使用绿在区

区的服务，为即将落实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做好准备。他询问环保署根据哪些

因素制订目标回收量，因「绿在上环」和「绿在西营盘」的非废胶目标回收量

为废胶目标回收量的五分之一，而「绿在坚城」非废胶目标回收量则为废胶目

标回收量的一半，而实际回收量远高于目标回收量，差距之大令人费解。  
 

29. 环保署谢业基先生指会将杨哲安议员的意见交由减废及社区回收组跟

进。  
 

30. 彭家浩议员认同杨哲安议员的意见，认为提高目标回收量能为营办团体

及未来有意投标的团体提供良性竞争，使现时的营办团体多作宣传和推广，鼓

励更多市民使用绿在区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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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环保署谢业基先生备悉彭家浩议员的意见，并会将两位议员的意见一并

交由减废及社区回收组跟进。  
 

[会后补注：为提供更宽敞的回收服务环境，「绿在西营盘」已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迁址至皇后大道西 224 号地铺继续营运。迁址前，营办团体已预先透过

Facebook、张贴告示及海报等途径通知市民有关迁址的消息；环保署人员也在迁

址前到访「绿在西营盘」新旧店铺一带及附近住宅大厦进行现场宣传推广及张

贴海报，并在迁址后到新旧店铺一带指导市民前往新店位置。环保署在建构社

区回收网络，包括回收便利点等设施时，会一并考虑区内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如人口分布、参与「源头废物分类计划」的屋苑位置、旧区大厦（包括单栋楼

宇及三无大厦）分布等资料。  
 

回收便利点服务合约下的目标回收量是按不同地区特性、过往回收数据等因素

而制订。鉴于回收量有显著升幅，第一期回收便利点后续合约，包括「绿在上

环」及「绿在西营盘」，其季度废胶及非废胶目标回收量将由 15 公吨及 3 公吨

调升至 30 公吨及 45 公吨。「绿在坚城」的实际回收量远高于目标回收量，主

因店铺位置邻近单栋楼宇及地铁站、工场同时收集回收物、屋宇回收量高等。

环保署未来处理「绿在坚城」后续合约时，亦会相应调升其季度目标回收量。 ]  

 

第 4 项 :  (v) 常设事项－坚尼地城一带渠道恶臭问题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8/2023 号 )        

(下午 2 时 56 分至 2 时 59 分 ) 

 

32. 彭家浩议员指他近日收到市民投诉山市街附近渠道传出异味，亦曾联络

渠务署黄德诚先生讨论相关问题。他于收到投诉后亦曾到场视察，并逗留约

十分钟，但未有发现异味。他希望部门协助跟进山市街的渠臭问题。  
 

33. 渠务署高级工程师 /港岛西黄德诚先生指渠务署于收到彭家浩议员的资

讯后亦有到场视察，并发现轻微的异味，但并非一般的渠臭气味，更接近酸醙

味。渠务署将联络受影响的市民了解异味会否在特定时间特别浓烈，或持续的

时间，并尝试找寻异味源头。另一方面亦会联络其他相关部门了解附近一带可

能引致异味的来源，从多方面跟进。  
 

第 5 项 :  有关西营盘站 C 出口鸭鸽聚集情况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23/2023 号 )   

 

(下午 3 时 00 分至 3 时 10 分 ) 

 

34.  彭家浩议员询问食环署于港铁西营盘站 C 出口及附近一带就非法弃置

丢弃物或废物在公众地方提出的七宗检控中，有多少宗与喂饲野生动物而弄污

公众地方相关。  
 

35. 食环署许敏慧女士指喂饲雀鸟的行为并不违法，但若市民因喂饲野生动

物而弄污公众地方，则可向喂饲者提出检控，文件提及的七宗检控中，有一宗

为市民于地上遗下残余食物碎屑在地上而受到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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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彭家浩议员指喂饲野鸽的问题依然严重，希望食环署能加强到相关黑点

巡逻。另外，他询问部门会否考虑将野鸽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中禁止喂

饲野生动物的范围，进一步打击喂饲野鸽的行为。  
 

37. 食环署许敏慧女士指有关喂饲野生动物的法例由渔农自然护理署负责，

食环署暂时未有相关资料。  
 

38. 渔护署动物护理主任 (行动 )3 陈宝琳女士指渔护署正研究修订《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规管喂饲野鸽的活动，预计会于本年年底提交立法会审议。  
 

39. 彭家浩议员询问港铁公司如何处理于港铁范围内喂饲野鸽的行为，以及

港铁有否相关的条例可以检控喂饲野鸽的人士。  
 

40. 港铁公司助理对外事务经理冯诗朗女士指港铁亦有收到零星有关于港铁

范围内喂饲野鸽的投诉，而车站亦留意到相关情况。除保持车站范围清洁外，

港铁亦有安排车站职员定时巡查各出入口及适时安排清洁工人彻底清洁有关地

方，以免增加散播传染病的风险。公众地方整洁亦有赖市民和乘客合作，港铁

会加强呼吁市民应顾己及人，保持环境卫生，为大众提供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另一方面，对于喂饲野鸽的行为是否违法，则不能一概而论，需按当时现场情

况再作考虑，然而根据《港铁附例》第 25 条「任何人不得在列车上或在铁路处

所任何部分作出对其他乘客造成滋扰或烦扰的行为。」则可作为参考。  
 

41. 杨哲安议员指《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指明的「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地方」

已扩展至全香港，喂饲野鸽的行为不违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他认为部门应该

使用科学方法追踪野鸽的行踪，并尝试改变野鸽的生活模式，同时亦应教育大

众，喂饲野鸽是自私的行为，不应将一人的快乐建筑在广大市民的痛苦之上。  
 

42. 渔护署陈宝琳女士解释根据相关法例的定义，野鸽属于驯养动物，因此

现时喂饲野鸽并不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渔护署建议修订相关条文，实施

禁止喂饲野鸽的规定。  
 

43. 杨哲安议员希望能够尽快修例以减低喂饲野鸽对市民的滋扰。  
 

第 6 项 :  常设事项－监察中西区重建地盘事宜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19/2023 号 )    

(下午 3 时 11 分 ) 

 

44. 临时主席请委员阅悉上述文件。  
 

第 7 项 :  常设事项－改善列堤顿道之垃圾收集点工程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20/2023 号 )          

(下午 3 时 11 分 ) 

 

45. 临时主席请委员阅悉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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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项 :  常设事项－强烈要求改善坚尼地城龙华下街水浸情况  

       (中西区环工会文件第 21/2023 号 )                 

(下午 3 时 11 分 ) 

 

46. 临时主席请委员阅悉上述文件。  
 

第 9 项 :  其他事项  

(下午 3 时 11 分 ) 

 

47. 临时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10 项 :  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 3 时 12 分 ) 

 

48. 第八次环工会会议日期为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政府部门文件截交日

期为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委员文件截交日期为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49. 会议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十二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通过  

主席 :   杨浩然议员  

秘书 :   张蔚婷女士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二三年六月  


